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45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素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程居威律師

被      告  羅振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彥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

4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素卿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羅振嘉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呂素卿於民國109年11月6日下午5時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

車），沿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中央路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

駛，行經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

尺處（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

故車輛乙車的第一個測量點）時，本應靠右行駛，並注意兩

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

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

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

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適羅振嘉騎乘車牌號碼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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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

車），沿同車道、同行向行駛在分向限制線附近之甲車後

方，亦疏未注意車輛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

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及其車前狀

況，致反應不及而碰撞甲車，致羅振嘉、呂素卿均人、車倒

地，羅振嘉受有右手肘擦傷、右大腿擦挫傷、右手撕裂傷等

傷害，呂素卿則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骨折、左側跟骨骨折、

左小腿撕脫傷等傷害。羅振嘉、呂素卿於案發後皆送彰化基

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下稱員林基督教醫院）

醫治，員警據報前往該院處理時，其2人均在場並表明自己

為肇事人，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呂素卿委請程居威律師、其子陳信弘及羅振嘉訴由彰化

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規定

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故如欲採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言詞，即如警詢之言詞為證據時，必須符合法律

所規定之例外情形，方得認其審判外之陳述有證據能力（最

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948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羅振嘉

及其辯護人爭執告訴人呂素卿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經查上

開證人之警詢筆錄，係屬審判外之陳述，與刑事訴訟法得例

外取得證據能力之規定不符，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

定，該項證據方法應予排除，不得作為本案證明被告羅振嘉

有罪之證據，是上開證人即告訴人呂素卿於警詢中之證述自

不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除上開主張無證據能力外，與被告呂

素卿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就後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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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或迄至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均無意見及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

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

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認均應有證據能

力。

　㈢至本判決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亦具有關

聯性，並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

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亦均有

證據能力。

二、被告呂素卿、羅振嘉2人分騎甲（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

車）、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車）於前揭時、地發生

碰撞並受有前述傷害，此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復有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暨

車損照片、員林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

足參，被告2人此部分自白堪認與事實相符，應予採信。

三、本件爭執事項：

  ㈠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

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

旁？

  ㈡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

離？有無超速？

  ㈢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四、按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分

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

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

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

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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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

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

旁？

　㈠依甲乙兩車車損、車體擦痕照片所示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㈡-1之記載，甲車撞擊部位分別為左側車身、乙車撞擊

部位為前車頭，再依交通事故現場圖，甲車車頭轉向朝北並

斜躺於對向車道，乙車則與該道路面橫躺在原車，血跡距離

分向線僅0.5M，並佐以同案被告羅振嘉於警偵時供稱：我到

事故前10-200公尺前有跨越車道超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

線，當我回到原車道時，我發現前方同向對方騎車到事故地

點正在跨越雙黃線上，不是停在雙黃線上等語（詳見偵卷第

29、110頁之羅振嘉警偵訊筆錄），顯見呂素卿所騎機車確

係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遭撞擊，無庸置疑。

　㈡再觀之道路交通事故圖中記載兩側路寬各3.6公尺，復佐以

事故車輛倒地位置至路段缺口距離39公尺（見偵卷第153頁

之現場照片編號6）及比對該事故位置的前方有一個缺口

（見偵卷第169頁照片），暨員警測繪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

段91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尺處，亦即中央路3段與中央

路3段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故車輛A車（即乙車）的

第一個測量點（見偵卷第185頁之職務報告），互參足知被

告呂素卿係欲朝該缺口處行駛而先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再

左轉。倘若依被告呂素卿所述其騎乘機車係靠路邊（即靠

右）行駛，怎會在分向限制線遭撞擊，由此足知被告呂素卿

所騎機車，並未靠右行駛，並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

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至為

明確。被告呂素卿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堪以

認定。被告呂素卿辯稱其行車位置係比較靠近路邊，是直

行，而未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云云，應屬無據。

六、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

離？有無超速？　　

  ㈠被告羅振嘉於偵查中自承：當時我是直行，對方在我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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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在發生碰撞前有先超越一部轎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

線，但實際上我有開到對向車道超車，我回到我的車道行駛

約10秒就與對方車輛發生碰撞，當時對方車輛正在跨越雙黃

線等語（詳見偵卷第110頁）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同方向

同車道，還沒有撞擊之前我有超越一輛自小客車，我是跨到

對向車道超越該自小客車，後來我就回來我原來的車道，該

自小客車就在我的後方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再依交

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35頁）及該段Google照片可知該路

段確有部分劃有分向限制線之雙黃線，有部分則無（見偵卷

第167-177頁），由此足知被告羅振嘉自承其超車處沒有雙

黃線，係開到對向車道超車，再回到原車道上，其車速雖依

卷內相關證據無法判斷是否超速（該路段速限50公里），惟

其速度確會高於該部轎車，其速度應屬不低，應屬當然。

　㈡而被告羅振嘉在超越該部轎車後回到原車道上，即與被告呂

素卿所騎機車發生碰撞。被告羅振嘉確有疏未注意車輛在同

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及其車前狀況，致反應不及而肇致本事故，被告羅振嘉亦有

上揭過失，至為明確。被告羅振嘉辯稱其無過失，而辯護人

亦同此辯護，均無足採。

七、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㈠按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定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

之重傷害，係指一肢或一肢以上之機能完全喪失，或雖未喪

失，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而其情形，並不以驗斷時之狀

況如何為標準，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

能回復原狀而只減衰，但未達嚴重減損其機能之程度者，仍

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57 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自承走沒幾步路，而告訴代理亦表示呂

素卿「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距離」，顯見呂素卿之下肢

功能並無達「完全喪失其機能」之情，亦即無符合毀敗一肢

以上機能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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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本件於109年11月6日車禍發生時，告訴人呂素卿經救護車先

送往員林基督教醫院急診，並於當日轉診至彰化基督教醫院

（見本院卷第211-225頁之員林基督教醫院於111年11月30日

函及後附急診病歷、護理記錄），之後由彰化基督教醫院外

傷科急診住院治療，而後於110年7月18日回門診檢查左側兩

踝骨折處已癒合（見本院卷第227-239頁之彰化基督教醫院

於111年11月9日函及後附急診病歷、電腦斷層報告）。又告

訴人呂素卿於其間之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就診，呂素卿主訴係11月6日左下肢骨折於外院

手術後，傷口癒合不佳而就診，經診治後發現，病人因疼痛

故左腳踝活動受限傷口癒合不佳，然X光片所見，骨折內固

定位置無誤，經會診骨科和整形外科共同討論建議口服抗生

素治療並安排門診追蹤，有該醫院函、診療資料摘要表、病

歷足參（見本院卷第241-265頁）。觀之告訴人呂素卿就診

情形及其於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就診時是以步入方式到院，且建議口服抗生素治療並安排

門診追蹤，並佐以呂素卿為41年次，於事故發生時已68歲，

身體及肢體之機能本會隨年紀而降低其功能，再因此車禍所

造成之傷害，相形之下，其肢體功能不若以往，或有因年紀

身體機能下降、或有手術後照料復原因素等等影響，甚難以

「走沒幾步路」「下肢無法久站」、「一定步行距離」等

情，遽認呂素卿有因本件車禍造成該一肢機能之嚴重減損程

度。

　㈣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稱：呂素卿的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

距離，認久站及步行均為下肢重要功能，呂素卿應處於重傷

之情形。依前揭說明，告訴人呂素卿雖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

骨折、左側跟骨骨折、左小腿撕脫傷等傷害，經治療後，或

有減損部分機能，但尚未達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之程

度，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

重傷害之規定不符。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上揭所述，並無足

採。公訴人亦認告訴人呂素卿所受之傷害未達重傷害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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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認無庸送鑑定。至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所提

出之光碟欲證明並未達重傷害程度，而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

仍執前詞主張已達重傷害程度，並請求送鑑定，本院審酌上

情，認無勘驗、鑑定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八、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兼告訴人呂素卿、羅振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

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

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為已足，並不以使用

「自首」字樣或言明「自首」並「願受裁判」為必要（最高

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呂素

卿、羅振嘉2人於案發後皆送員林基督教醫院醫治，員警據

報前往該院處理時，其等均在場並承認自己為肇事人，係對

未發覺之罪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

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61頁），依上說

明，被告2人均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

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疏未遵守道路交通

安全法規，致釀本案車禍事故，其等過失行為，不僅造成對

方受有前揭傷害，且迄未與對方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所受損

害，所為甚屬不該，並於犯罪均否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

肇事而致對方受傷，其態度更屬不該（雖被告2人否認，屬

憲法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應單以此作為加重量刑的理

由，但此與其他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的被告相較，自應在

量刑予以充分考量，如此才符合平等原則），並兼衡①被告

呂素卿自陳係國小畢業，沒有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喪偶，

3 個小孩都已成年，目前自己與其他親戚住老家三合院中的

一間，假日兒子會回來同住後再回去工作，祖厝是共有的，

車禍之後就沒有再繼續種田，田租給別人耕種來賺生活費，

一分地租1000元，總共半年8000元，老農津貼每月有7000

元，發生車禍已經快2 年了，到現在走路還是很不方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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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手推車輔助才能夠走路；②被告羅振嘉自陳係高職畢

業，沒有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未婚，無小孩，與父母、哥

哥、弟弟同住於自家房屋，從事貨車司機，月收入為25000

元，除生活開銷外，每月要給父母1 萬元等之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告訴人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黃國源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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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45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素卿




選任辯護人  程居威律師
被      告  羅振嘉








選任辯護人  陳彥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4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素卿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羅振嘉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呂素卿於民國109年11月6日下午5時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車），沿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中央路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尺處（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故車輛乙車的第一個測量點）時，本應靠右行駛，並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適羅振嘉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車），沿同車道、同行向行駛在分向限制線附近之甲車後方，亦疏未注意車輛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及其車前狀況，致反應不及而碰撞甲車，致羅振嘉、呂素卿均人、車倒地，羅振嘉受有右手肘擦傷、右大腿擦挫傷、右手撕裂傷等傷害，呂素卿則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骨折、左側跟骨骨折、左小腿撕脫傷等傷害。羅振嘉、呂素卿於案發後皆送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下稱員林基督教醫院）醫治，員警據報前往該院處理時，其2人均在場並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呂素卿委請程居威律師、其子陳信弘及羅振嘉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規定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故如欲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即如警詢之言詞為證據時，必須符合法律所規定之例外情形，方得認其審判外之陳述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948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爭執告訴人呂素卿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經查上開證人之警詢筆錄，係屬審判外之陳述，與刑事訴訟法得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規定不符，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該項證據方法應予排除，不得作為本案證明被告羅振嘉有罪之證據，是上開證人即告訴人呂素卿於警詢中之證述自不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除上開主張無證據能力外，與被告呂素卿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就後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或迄至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無意見及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㈢至本判決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亦具有關聯性，並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呂素卿、羅振嘉2人分騎甲（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車）、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車）於前揭時、地發生碰撞並受有前述傷害，此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復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暨車損照片、員林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足參，被告2人此部分自白堪認與事實相符，應予採信。
三、本件爭執事項：
  ㈠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旁？
  ㈡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有無超速？
  ㈢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四、按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五、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旁？
　㈠依甲乙兩車車損、車體擦痕照片所示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之記載，甲車撞擊部位分別為左側車身、乙車撞擊部位為前車頭，再依交通事故現場圖，甲車車頭轉向朝北並斜躺於對向車道，乙車則與該道路面橫躺在原車，血跡距離分向線僅0.5M，並佐以同案被告羅振嘉於警偵時供稱：我到事故前10-200公尺前有跨越車道超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線，當我回到原車道時，我發現前方同向對方騎車到事故地點正在跨越雙黃線上，不是停在雙黃線上等語（詳見偵卷第29、110頁之羅振嘉警偵訊筆錄），顯見呂素卿所騎機車確係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遭撞擊，無庸置疑。
　㈡再觀之道路交通事故圖中記載兩側路寬各3.6公尺，復佐以事故車輛倒地位置至路段缺口距離39公尺（見偵卷第153頁之現場照片編號6）及比對該事故位置的前方有一個缺口（見偵卷第169頁照片），暨員警測繪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尺處，亦即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故車輛A車（即乙車）的第一個測量點（見偵卷第185頁之職務報告），互參足知被告呂素卿係欲朝該缺口處行駛而先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再左轉。倘若依被告呂素卿所述其騎乘機車係靠路邊（即靠右）行駛，怎會在分向限制線遭撞擊，由此足知被告呂素卿所騎機車，並未靠右行駛，並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至為明確。被告呂素卿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堪以認定。被告呂素卿辯稱其行車位置係比較靠近路邊，是直行，而未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云云，應屬無據。
六、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有無超速？　　
  ㈠被告羅振嘉於偵查中自承：當時我是直行，對方在我的前方，我在發生碰撞前有先超越一部轎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線，但實際上我有開到對向車道超車，我回到我的車道行駛約10秒就與對方車輛發生碰撞，當時對方車輛正在跨越雙黃線等語（詳見偵卷第110頁）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同方向同車道，還沒有撞擊之前我有超越一輛自小客車，我是跨到對向車道超越該自小客車，後來我就回來我原來的車道，該自小客車就在我的後方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再依交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35頁）及該段Google照片可知該路段確有部分劃有分向限制線之雙黃線，有部分則無（見偵卷第167-177頁），由此足知被告羅振嘉自承其超車處沒有雙黃線，係開到對向車道超車，再回到原車道上，其車速雖依卷內相關證據無法判斷是否超速（該路段速限50公里），惟其速度確會高於該部轎車，其速度應屬不低，應屬當然。
　㈡而被告羅振嘉在超越該部轎車後回到原車道上，即與被告呂素卿所騎機車發生碰撞。被告羅振嘉確有疏未注意車輛在同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及其車前狀況，致反應不及而肇致本事故，被告羅振嘉亦有上揭過失，至為明確。被告羅振嘉辯稱其無過失，而辯護人亦同此辯護，均無足採。
七、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㈠按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定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係指一肢或一肢以上之機能完全喪失，或雖未喪失，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而其情形，並不以驗斷時之狀況如何為標準，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能回復原狀而只減衰，但未達嚴重減損其機能之程度者，仍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57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自承走沒幾步路，而告訴代理亦表示呂素卿「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距離」，顯見呂素卿之下肢功能並無達「完全喪失其機能」之情，亦即無符合毀敗一肢以上機能甚明。
　㈢本件於109年11月6日車禍發生時，告訴人呂素卿經救護車先送往員林基督教醫院急診，並於當日轉診至彰化基督教醫院（見本院卷第211-225頁之員林基督教醫院於111年11月30日函及後附急診病歷、護理記錄），之後由彰化基督教醫院外傷科急診住院治療，而後於110年7月18日回門診檢查左側兩踝骨折處已癒合（見本院卷第227-239頁之彰化基督教醫院於111年11月9日函及後附急診病歷、電腦斷層報告）。又告訴人呂素卿於其間之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診，呂素卿主訴係11月6日左下肢骨折於外院手術後，傷口癒合不佳而就診，經診治後發現，病人因疼痛故左腳踝活動受限傷口癒合不佳，然X光片所見，骨折內固定位置無誤，經會診骨科和整形外科共同討論建議口服抗生素治療並安排門診追蹤，有該醫院函、診療資料摘要表、病歷足參（見本院卷第241-265頁）。觀之告訴人呂素卿就診情形及其於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診時是以步入方式到院，且建議口服抗生素治療並安排門診追蹤，並佐以呂素卿為41年次，於事故發生時已68歲，身體及肢體之機能本會隨年紀而降低其功能，再因此車禍所造成之傷害，相形之下，其肢體功能不若以往，或有因年紀身體機能下降、或有手術後照料復原因素等等影響，甚難以「走沒幾步路」「下肢無法久站」、「一定步行距離」等情，遽認呂素卿有因本件車禍造成該一肢機能之嚴重減損程度。
　㈣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稱：呂素卿的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距離，認久站及步行均為下肢重要功能，呂素卿應處於重傷之情形。依前揭說明，告訴人呂素卿雖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骨折、左側跟骨骨折、左小腿撕脫傷等傷害，經治療後，或有減損部分機能，但尚未達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之程度，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重傷害之規定不符。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上揭所述，並無足採。公訴人亦認告訴人呂素卿所受之傷害未達重傷害之程度，認無庸送鑑定。至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所提出之光碟欲證明並未達重傷害程度，而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仍執前詞主張已達重傷害程度，並請求送鑑定，本院審酌上情，認無勘驗、鑑定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八、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兼告訴人呂素卿、羅振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為已足，並不以使用「自首」字樣或言明「自首」並「願受裁判」為必要（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呂素卿、羅振嘉2人於案發後皆送員林基督教醫院醫治，員警據報前往該院處理時，其等均在場並承認自己為肇事人，係對未發覺之罪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61頁），依上說明，被告2人均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疏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規，致釀本案車禍事故，其等過失行為，不僅造成對方受有前揭傷害，且迄未與對方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所受損害，所為甚屬不該，並於犯罪均否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肇事而致對方受傷，其態度更屬不該（雖被告2人否認，屬憲法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應單以此作為加重量刑的理由，但此與其他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的被告相較，自應在量刑予以充分考量，如此才符合平等原則），並兼衡①被告呂素卿自陳係國小畢業，沒有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喪偶，3 個小孩都已成年，目前自己與其他親戚住老家三合院中的一間，假日兒子會回來同住後再回去工作，祖厝是共有的，車禍之後就沒有再繼續種田，田租給別人耕種來賺生活費，一分地租1000元，總共半年8000元，老農津貼每月有7000元，發生車禍已經快2 年了，到現在走路還是很不方便，都要靠手推車輔助才能夠走路；②被告羅振嘉自陳係高職畢業，沒有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未婚，無小孩，與父母、哥哥、弟弟同住於自家房屋，從事貨車司機，月收入為25000 元，除生活開銷外，每月要給父母1 萬元等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告訴人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黃國源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45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素卿


選任辯護人  程居威律師
被      告  羅振嘉




選任辯護人  陳彥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
4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素卿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羅振嘉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呂素卿於民國109年11月6日下午5時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
    車），沿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中央路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
    ，行經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尺
    處（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故
    車輛乙車的第一個測量點）時，本應靠右行駛，並注意兩車
    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
    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
    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行駛
    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適羅振嘉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車），
    沿同車道、同行向行駛在分向限制線附近之甲車後方，亦疏
    未注意車輛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
    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及其車前狀況，致反應
    不及而碰撞甲車，致羅振嘉、呂素卿均人、車倒地，羅振嘉
    受有右手肘擦傷、右大腿擦挫傷、右手撕裂傷等傷害，呂素
    卿則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骨折、左側跟骨骨折、左小腿撕脫
    傷等傷害。羅振嘉、呂素卿於案發後皆送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下稱員林基督教醫院）醫治，員警
    據報前往該院處理時，其2人均在場並表明自己為肇事人，
    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呂素卿委請程居威律師、其子陳信弘及羅振嘉訴由彰化
    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規定
    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故如欲採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言詞，即如警詢之言詞為證據時，必須符合法律
    所規定之例外情形，方得認其審判外之陳述有證據能力（最
    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948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羅振嘉
    及其辯護人爭執告訴人呂素卿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經查上
    開證人之警詢筆錄，係屬審判外之陳述，與刑事訴訟法得例
    外取得證據能力之規定不符，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
    定，該項證據方法應予排除，不得作為本案證明被告羅振嘉
    有罪之證據，是上開證人即告訴人呂素卿於警詢中之證述自
    不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除上開主張無證據能力外，與被告呂
    素卿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就後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
    述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或迄至於言詞辯論終結前
    均無意見及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
    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
    ，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㈢至本判決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亦具有關
    聯性，並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
    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亦均有
    證據能力。
二、被告呂素卿、羅振嘉2人分騎甲（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車）
    、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車）於前揭時、地發生碰撞
    並受有前述傷害，此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復有道路交通事
    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暨車損照
    片、員林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足參，
    被告2人此部分自白堪認與事實相符，應予採信。
三、本件爭執事項：
  ㈠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
    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
    旁？
  ㈡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
    離？有無超速？
  ㈢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四、按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分
    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
    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五、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
    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
    旁？
　㈠依甲乙兩車車損、車體擦痕照片所示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㈡-1之記載，甲車撞擊部位分別為左側車身、乙車撞擊
    部位為前車頭，再依交通事故現場圖，甲車車頭轉向朝北並
    斜躺於對向車道，乙車則與該道路面橫躺在原車，血跡距離
    分向線僅0.5M，並佐以同案被告羅振嘉於警偵時供稱：我到
    事故前10-200公尺前有跨越車道超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線
    ，當我回到原車道時，我發現前方同向對方騎車到事故地點
    正在跨越雙黃線上，不是停在雙黃線上等語（詳見偵卷第29
    、110頁之羅振嘉警偵訊筆錄），顯見呂素卿所騎機車確係
    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遭撞擊，無庸置疑。
　㈡再觀之道路交通事故圖中記載兩側路寬各3.6公尺，復佐以事
    故車輛倒地位置至路段缺口距離39公尺（見偵卷第153頁之
    現場照片編號6）及比對該事故位置的前方有一個缺口（見
    偵卷第169頁照片），暨員警測繪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
    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尺處，亦即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
    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故車輛A車（即乙車）的第一個
    測量點（見偵卷第185頁之職務報告），互參足知被告呂素
    卿係欲朝該缺口處行駛而先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再左轉。
    倘若依被告呂素卿所述其騎乘機車係靠路邊（即靠右）行駛
    ，怎會在分向限制線遭撞擊，由此足知被告呂素卿所騎機車
    ，並未靠右行駛，並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而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至為明確。被
    告呂素卿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堪以認定。被
    告呂素卿辯稱其行車位置係比較靠近路邊，是直行，而未左
    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云云，應屬無據。
六、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
    離？有無超速？　　
  ㈠被告羅振嘉於偵查中自承：當時我是直行，對方在我的前方
    ，我在發生碰撞前有先超越一部轎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線
    ，但實際上我有開到對向車道超車，我回到我的車道行駛約
    10秒就與對方車輛發生碰撞，當時對方車輛正在跨越雙黃線
    等語（詳見偵卷第110頁）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同方向同
    車道，還沒有撞擊之前我有超越一輛自小客車，我是跨到對
    向車道超越該自小客車，後來我就回來我原來的車道，該自
    小客車就在我的後方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再依交通
    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35頁）及該段Google照片可知該路段
    確有部分劃有分向限制線之雙黃線，有部分則無（見偵卷第
    167-177頁），由此足知被告羅振嘉自承其超車處沒有雙黃
    線，係開到對向車道超車，再回到原車道上，其車速雖依卷
    內相關證據無法判斷是否超速（該路段速限50公里），惟其
    速度確會高於該部轎車，其速度應屬不低，應屬當然。
　㈡而被告羅振嘉在超越該部轎車後回到原車道上，即與被告呂
    素卿所騎機車發生碰撞。被告羅振嘉確有疏未注意車輛在同
    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及其車前狀況，致反應不及而肇致本事故，被告羅振嘉亦有
    上揭過失，至為明確。被告羅振嘉辯稱其無過失，而辯護人
    亦同此辯護，均無足採。
七、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㈠按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定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
    之重傷害，係指一肢或一肢以上之機能完全喪失，或雖未喪
    失，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而其情形，並不以驗斷時之狀
    況如何為標準，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
    能回復原狀而只減衰，但未達嚴重減損其機能之程度者，仍
    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57 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自承走沒幾步路，而告訴代理亦表示呂
    素卿「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距離」，顯見呂素卿之下肢
    功能並無達「完全喪失其機能」之情，亦即無符合毀敗一肢
    以上機能甚明。
　㈢本件於109年11月6日車禍發生時，告訴人呂素卿經救護車先
    送往員林基督教醫院急診，並於當日轉診至彰化基督教醫院
    （見本院卷第211-225頁之員林基督教醫院於111年11月30日
    函及後附急診病歷、護理記錄），之後由彰化基督教醫院外
    傷科急診住院治療，而後於110年7月18日回門診檢查左側兩
    踝骨折處已癒合（見本院卷第227-239頁之彰化基督教醫院
    於111年11月9日函及後附急診病歷、電腦斷層報告）。又告
    訴人呂素卿於其間之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就診，呂素卿主訴係11月6日左下肢骨折於外院
    手術後，傷口癒合不佳而就診，經診治後發現，病人因疼痛
    故左腳踝活動受限傷口癒合不佳，然X光片所見，骨折內固
    定位置無誤，經會診骨科和整形外科共同討論建議口服抗生
    素治療並安排門診追蹤，有該醫院函、診療資料摘要表、病
    歷足參（見本院卷第241-265頁）。觀之告訴人呂素卿就診
    情形及其於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就診時是以步入方式到院，且建議口服抗生素治療並安排
    門診追蹤，並佐以呂素卿為41年次，於事故發生時已68歲，
    身體及肢體之機能本會隨年紀而降低其功能，再因此車禍所
    造成之傷害，相形之下，其肢體功能不若以往，或有因年紀
    身體機能下降、或有手術後照料復原因素等等影響，甚難以
    「走沒幾步路」「下肢無法久站」、「一定步行距離」等情
    ，遽認呂素卿有因本件車禍造成該一肢機能之嚴重減損程度
    。
　㈣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稱：呂素卿的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
    距離，認久站及步行均為下肢重要功能，呂素卿應處於重傷
    之情形。依前揭說明，告訴人呂素卿雖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
    骨折、左側跟骨骨折、左小腿撕脫傷等傷害，經治療後，或
    有減損部分機能，但尚未達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之程度
    ，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重
    傷害之規定不符。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上揭所述，並無足採
    。公訴人亦認告訴人呂素卿所受之傷害未達重傷害之程度，
    認無庸送鑑定。至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所提出之
    光碟欲證明並未達重傷害程度，而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仍執
    前詞主張已達重傷害程度，並請求送鑑定，本院審酌上情，
    認無勘驗、鑑定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八、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兼告訴人呂素卿、羅振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
    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
    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為已足，並不以使用「
    自首」字樣或言明「自首」並「願受裁判」為必要（最高法
    院63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呂素卿、
    羅振嘉2人於案發後皆送員林基督教醫院醫治，員警據報前
    往該院處理時，其等均在場並承認自己為肇事人，係對未發
    覺之罪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
    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61頁），依上說明，
    被告2人均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
    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疏未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規，致釀本案車禍事故，其等過失行為，不僅造成對方
    受有前揭傷害，且迄未與對方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所受損害，
    所為甚屬不該，並於犯罪均否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肇事
    而致對方受傷，其態度更屬不該（雖被告2人否認，屬憲法
    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應單以此作為加重量刑的理由，
    但此與其他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的被告相較，自應在量刑
    予以充分考量，如此才符合平等原則），並兼衡①被告呂素
    卿自陳係國小畢業，沒有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喪偶，3 個
    小孩都已成年，目前自己與其他親戚住老家三合院中的一間
    ，假日兒子會回來同住後再回去工作，祖厝是共有的，車禍
    之後就沒有再繼續種田，田租給別人耕種來賺生活費，一分
    地租1000元，總共半年8000元，老農津貼每月有7000元，發
    生車禍已經快2 年了，到現在走路還是很不方便，都要靠手
    推車輔助才能夠走路；②被告羅振嘉自陳係高職畢業，沒有
    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未婚，無小孩，與父母、哥哥、弟弟
    同住於自家房屋，從事貨車司機，月收入為25000 元，除生
    活開銷外，每月要給父母1 萬元等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告
    訴人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黃國源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交易字第45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素卿


選任辯護人  程居威律師
被      告  羅振嘉




選任辯護人  陳彥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643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呂素卿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羅振嘉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呂素卿於民國109年11月6日下午5時3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甲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車），沿彰化縣溪州鄉三圳村中央路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尺處（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故車輛乙車的第一個測量點）時，本應靠右行駛，並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且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適羅振嘉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車），沿同車道、同行向行駛在分向限制線附近之甲車後方，亦疏未注意車輛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及其車前狀況，致反應不及而碰撞甲車，致羅振嘉、呂素卿均人、車倒地，羅振嘉受有右手肘擦傷、右大腿擦挫傷、右手撕裂傷等傷害，呂素卿則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骨折、左側跟骨骨折、左小腿撕脫傷等傷害。羅振嘉、呂素卿於案發後皆送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下稱員林基督教醫院）醫治，員警據報前往該院處理時，其2人均在場並表明自己為肇事人，自首而接受裁判。
二、案經呂素卿委請程居威律師、其子陳信弘及羅振嘉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北斗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法律有規定者，即包括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所規定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例外情形。故如欲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即如警詢之言詞為證據時，必須符合法律所規定之例外情形，方得認其審判外之陳述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948號判決可資參照）。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爭執告訴人呂素卿警詢筆錄之證據能力，經查上開證人之警詢筆錄，係屬審判外之陳述，與刑事訴訟法得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規定不符，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該項證據方法應予排除，不得作為本案證明被告羅振嘉有罪之證據，是上開證人即告訴人呂素卿於警詢中之證述自不具有證據能力。
  ㈡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除上開主張無證據能力外，與被告呂素卿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就後述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於本院審理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或迄至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無意見及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㈢至本判決其餘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本院亦查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亦具有關聯性，並均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辯論，被告於訴訟上之防禦權，已受保障，故該等證據資料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被告呂素卿、羅振嘉2人分騎甲（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B車）、乙車（即交通事故現場圖之A車）於前揭時、地發生碰撞並受有前述傷害，此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復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1、現場暨車損照片、員林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足參，被告2人此部分自白堪認與事實相符，應予採信。
三、本件爭執事項：
  ㈠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旁？
  ㈡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有無超速？
  ㈢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四、按汽車除行駛於單行道或指定行駛於左側車道外，在未劃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應靠右行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五、被告呂素卿是否有「貿然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之過失？是直行沒有左轉？有無騎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或騎在路旁？
　㈠依甲乙兩車車損、車體擦痕照片所示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㈡-1之記載，甲車撞擊部位分別為左側車身、乙車撞擊部位為前車頭，再依交通事故現場圖，甲車車頭轉向朝北並斜躺於對向車道，乙車則與該道路面橫躺在原車，血跡距離分向線僅0.5M，並佐以同案被告羅振嘉於警偵時供稱：我到事故前10-200公尺前有跨越車道超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線，當我回到原車道時，我發現前方同向對方騎車到事故地點正在跨越雙黃線上，不是停在雙黃線上等語（詳見偵卷第29、110頁之羅振嘉警偵訊筆錄），顯見呂素卿所騎機車確係在中間分向限制線附近遭撞擊，無庸置疑。
　㈡再觀之道路交通事故圖中記載兩側路寬各3.6公尺，復佐以事故車輛倒地位置至路段缺口距離39公尺（見偵卷第153頁之現場照片編號6）及比對該事故位置的前方有一個缺口（見偵卷第169頁照片），暨員警測繪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交岔路口北側約21.8公尺處，亦即中央路3段與中央路3段91巷口-南端雙黃線起點至事故車輛A車（即乙車）的第一個測量點（見偵卷第185頁之職務報告），互參足知被告呂素卿係欲朝該缺口處行駛而先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再左轉。倘若依被告呂素卿所述其騎乘機車係靠路邊（即靠右）行駛，怎會在分向限制線遭撞擊，由此足知被告呂素卿所騎機車，並未靠右行駛，並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行駛至分向限制線附近欲左轉，至為明確。被告呂素卿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堪以認定。被告呂素卿辯稱其行車位置係比較靠近路邊，是直行，而未左轉欲跨越分向限制線云云，應屬無據。
六、被告羅振嘉有無未注意車前情況、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有無超速？　　
  ㈠被告羅振嘉於偵查中自承：當時我是直行，對方在我的前方，我在發生碰撞前有先超越一部轎車，我超車處沒有雙黃線，但實際上我有開到對向車道超車，我回到我的車道行駛約10秒就與對方車輛發生碰撞，當時對方車輛正在跨越雙黃線等語（詳見偵卷第110頁）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同方向同車道，還沒有撞擊之前我有超越一輛自小客車，我是跨到對向車道超越該自小客車，後來我就回來我原來的車道，該自小客車就在我的後方等語（見本院卷第291頁），再依交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35頁）及該段Google照片可知該路段確有部分劃有分向限制線之雙黃線，有部分則無（見偵卷第167-177頁），由此足知被告羅振嘉自承其超車處沒有雙黃線，係開到對向車道超車，再回到原車道上，其車速雖依卷內相關證據無法判斷是否超速（該路段速限50公里），惟其速度確會高於該部轎車，其速度應屬不低，應屬當然。
　㈡而被告羅振嘉在超越該部轎車後回到原車道上，即與被告呂素卿所騎機車發生碰撞。被告羅振嘉確有疏未注意車輛在同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及其車前狀況，致反應不及而肇致本事故，被告羅振嘉亦有上揭過失，至為明確。被告羅振嘉辯稱其無過失，而辯護人亦同此辯護，均無足採。
七、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所受前揭傷害有無致重傷之情？
　㈠按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所定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機能之重傷害，係指一肢或一肢以上之機能完全喪失，或雖未喪失，但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而其情形，並不以驗斷時之狀況如何為標準，如經過相當之診治，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能回復原狀而只減衰，但未達嚴重減損其機能之程度者，仍不得謂為該款之重傷，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57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即被告呂素卿自承走沒幾步路，而告訴代理亦表示呂素卿「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距離」，顯見呂素卿之下肢功能並無達「完全喪失其機能」之情，亦即無符合毀敗一肢以上機能甚明。
　㈢本件於109年11月6日車禍發生時，告訴人呂素卿經救護車先送往員林基督教醫院急診，並於當日轉診至彰化基督教醫院（見本院卷第211-225頁之員林基督教醫院於111年11月30日函及後附急診病歷、護理記錄），之後由彰化基督教醫院外傷科急診住院治療，而後於110年7月18日回門診檢查左側兩踝骨折處已癒合（見本院卷第227-239頁之彰化基督教醫院於111年11月9日函及後附急診病歷、電腦斷層報告）。又告訴人呂素卿於其間之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診，呂素卿主訴係11月6日左下肢骨折於外院手術後，傷口癒合不佳而就診，經診治後發現，病人因疼痛故左腳踝活動受限傷口癒合不佳，然X光片所見，骨折內固定位置無誤，經會診骨科和整形外科共同討論建議口服抗生素治療並安排門診追蹤，有該醫院函、診療資料摘要表、病歷足參（見本院卷第241-265頁）。觀之告訴人呂素卿就診情形及其於109年11月22日前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就診時是以步入方式到院，且建議口服抗生素治療並安排門診追蹤，並佐以呂素卿為41年次，於事故發生時已68歲，身體及肢體之機能本會隨年紀而降低其功能，再因此車禍所造成之傷害，相形之下，其肢體功能不若以往，或有因年紀身體機能下降、或有手術後照料復原因素等等影響，甚難以「走沒幾步路」「下肢無法久站」、「一定步行距離」等情，遽認呂素卿有因本件車禍造成該一肢機能之嚴重減損程度。
　㈣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稱：呂素卿的下肢無法久站及一定步行距離，認久站及步行均為下肢重要功能，呂素卿應處於重傷之情形。依前揭說明，告訴人呂素卿雖受有左側腳踝開放性骨折、左側跟骨骨折、左小腿撕脫傷等傷害，經治療後，或有減損部分機能，但尚未達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之程度，與刑法第10條第4項第4款「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機能」重傷害之規定不符。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上揭所述，並無足採。公訴人亦認告訴人呂素卿所受之傷害未達重傷害之程度，認無庸送鑑定。至被告羅振嘉及其辯護人聲請勘驗所提出之光碟欲證明並未達重傷害程度，而呂素卿之告訴代理人仍執前詞主張已達重傷害程度，並請求送鑑定，本院審酌上情，認無勘驗、鑑定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八、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兼告訴人呂素卿、羅振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又按刑法第62條所謂自首，祇以犯人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犯罪事實，而受裁判為已足，並不以使用「自首」字樣或言明「自首」並「願受裁判」為必要（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1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呂素卿、羅振嘉2人於案發後皆送員林基督教醫院醫治，員警據報前往該院處理時，其等均在場並承認自己為肇事人，係對未發覺之罪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61頁），依上說明，被告2人均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疏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規，致釀本案車禍事故，其等過失行為，不僅造成對方受有前揭傷害，且迄未與對方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所受損害，所為甚屬不該，並於犯罪均否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規肇事而致對方受傷，其態度更屬不該（雖被告2人否認，屬憲法訴訟防禦權之行使，本院不應單以此作為加重量刑的理由，但此與其他相類似、坦承全部犯行的被告相較，自應在量刑予以充分考量，如此才符合平等原則），並兼衡①被告呂素卿自陳係國小畢業，沒有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喪偶，3 個小孩都已成年，目前自己與其他親戚住老家三合院中的一間，假日兒子會回來同住後再回去工作，祖厝是共有的，車禍之後就沒有再繼續種田，田租給別人耕種來賺生活費，一分地租1000元，總共半年8000元，老農津貼每月有7000元，發生車禍已經快2 年了，到現在走路還是很不方便，都要靠手推車輔助才能夠走路；②被告羅振嘉自陳係高職畢業，沒有其他專門技術或證照，未婚，無小孩，與父母、哥哥、弟弟同住於自家房屋，從事貨車司機，月收入為25000 元，除生活開銷外，每月要給父母1 萬元等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告訴人所受傷勢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怡盈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士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李淑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書  記  官  黃國源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